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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惠州市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
（2021年修订）

为改善环境空气质量，有效防治大气污染，促进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环境空气质

量标准》(GB3095-2012)、《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分原则与技术

方法》(HJ14-1996)等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结合我市实际情况，

对《惠州市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分方案》（惠府函〔2016〕474

号）进行修订。

一、区划范围

本区划适用范围为惠州市行政辖区陆域范围，陆域总面积

11347平方公里。

二、区划方案

本次修编在《惠州市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分方案》（惠府函

〔2016〕474号）基础上，对全市陆域范围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进

行划分，具体如下：

（一）一类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及缓冲带

共划定一类功能区20个，覆盖全市需要特别保护的县级以上自

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以及邻近自然保护区或风景名胜区的饮用水

水源地、森林公园，全市一类功能区总面积2067.349平方公里。

一类区向外延伸300米为缓冲带，缓冲带总面积260.241平方公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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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类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

除一类区和缓冲带以外的其他区域，总面积9019.41平方公里。

具体功能区划分情况见附件。

三、管控要求

（一）环境空气质量要求：按照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

B3095-2012）执行，一类区及缓冲带适用一级浓度限值，二类区适

用二级浓度限值。

（二）大气污染物排放要求：执行国家、广东省相应的排放标

准，广东省已制定地方排放标准的优先执行地方排放标准。

1.一类区不得新建、扩建有大气污染物排放的项目,已有及改

建工业企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执行相关排放标准的一级排放限值，且

改建时不得增加污染物排放总量；本区划实施前已设采矿权、已核

发采矿许可证且不在自然保护区等其它法定保护地的项目，按已有

项目处理，执行一级排放限值。

2.二类功能区已有及新建、改建、扩建工业企业大气污染物排

放执行相关排放标准的二级排放限值。

3.缓冲带内已有及新建、改建、扩建工业企业大气污染物排放

执行相关排放标准的一级排放限值。

四、其他说明

（一）本区划中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的具体范围以惠州市生态

环境局制定的“惠州市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坐标图”为准。

（二）区划实施后，原则上不做局部调整，个别区域因社会经

济状况发生改变确需调整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的，由惠州市生态

环境局会同有关部门研究提出，并报惠州市人民政府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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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区划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并由惠州市生态环境局负责解

释，原《惠州市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分方案》（惠府函〔2016〕

474号）相应废止。

附件：1.惠州市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分

2.惠州市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图

3.惠州市各县（区）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分图

4.惠州市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与保护目标关系图

5.惠州市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坐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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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惠州市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分

环境空气

质量功能

区

区块

序号

所属行

政区
区域范围 面积（km

2
）

一类区

1 惠东县 惠东港口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4.542

2 惠东县 惠东红树林市级自然保护区 34.028

3 惠东县

十二崆县级自然保护区、虎竹嶂县级自然保

护区、莲花山白盆珠省级自然保护区、白盆

珠水库及白马山县级自然保护区

471.571

4
惠东县、

惠城区

墩子自然保护区、惠城区洋塱县级自然保护

区、坪天嶂市级自然保护区、南木桥县级自

然保护区、古田省级自然保护区

316.132

5

惠阳区、

惠城区、

惠东县

白面石自然保护区 31.194

6 惠阳区 金桔市级自然保护区 30.961

7 惠阳区 黄巢嶂自然保护区 80.573

8 惠阳区 大坑自然保护区 33.045

9
惠阳区、

仲恺区
白云嶂自然保护区 81.205

10 惠城区 大石坑自然保护区 3.714

11 惠城区 莲塘布水源林自然保护区 10.812

12
惠城区、

仲恺区
西湖风景名胜区 29.650

13
博罗县、

龙门县

罗浮山自然保护区、罗浮山风景名胜区及寨

头水库水源林市级自然保护区
300.17

14 博罗县 象头山自然保护区 184.021

15 博罗县 太平山自然保护区 10.930

16 博罗县 黄山洞自然保护区 211.286

17 龙门县 黄草坪县级自然保护区 124.134

18 龙门县 合子县级自然保护区 12.126

19 龙门县 杨坑洞市级自然保护区 78.559

20 龙门县 南昆山省级自然保护区 18.696

一类区合计 2067.349

缓冲带 环境空气功能一类区与二类区之间 300 米缓冲区 260.241

二类区 全市除一类区、缓冲带外的陆域区域 90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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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惠州市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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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惠州市各县（区）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分图

惠城区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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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阳区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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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东县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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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罗县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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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县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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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恺区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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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亚湾区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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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惠州市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与保护目标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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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惠州市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坐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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